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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为保证监事
会的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在公司行政楼一楼培训室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林金
静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林金静先生与公司2024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三年，与
股东代表监事的任期一致。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不存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相
关规定。

特此公告。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件：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附件：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林金静先生：男，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工程

师。历任公司ECM电机事业部部长、监事，现为公司监事、ECM电机事业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金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林金静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林金静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2条所规定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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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

月 30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临平区东湖街道兴中路365号公司行政楼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平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8人（分别代表19名股东），代表股份

数量 164,252,3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指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的
总股本，下同）的72.1703%。

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3人（代表 4名股东），代表股份数量 160,608,

9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694%。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15人，代表股份数量3,643,46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09%。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16人，代表股份数量12,479,98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835%。

3、公司第五届全体董事、监事和第六届董事候选人、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出席了本次会
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俞卓娅女士、李缘女士对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方

式为累积投票表决方式，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选举何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145,0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372,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00%。
何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

任期三年。
1.2选举邵国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145,0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372,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00%。
邵国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

任，任期三年。
1.3选举何思昀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145,3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372,9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24%。
何思昀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

任，任期三年。
1.4选举倪达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145,06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372,6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01%。
倪达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

任，任期三年。
1.5选举刘海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145,2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372,8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16%。
刘海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

任，任期三年。
1.6选举李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144,9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372,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92%。
李磊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

任期三年。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1选举沈建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145,0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372,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00%。
沈建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

任期三年。
2.2选举郑金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144,9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372,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92%。
郑金都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

任期三年。
2.3选举娄杭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144,9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372,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92%。

娄杭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

期三年。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3.1选举董荣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145,0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372,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00%。

董荣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就任，任期三年。

3.2选举陈华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145,1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372,7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08%。
陈华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就任，任期三年。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俞卓娅、李缘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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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鉴于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

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为保证董
事会顺利运行，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行政楼一楼会议
室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或“会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
豁免本次会议的提前通知期限，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以口头通知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
发出本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沈建新
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经全体董事推举，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何平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何平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邵国新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简历详见附件），任

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
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资格及工作性质进行合理分析与评判后，董事会选举以下董事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
董事过半数并担任召集人；战略委员会召集人由董事长担任；审计委员会由不在公司担任高
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组成，召集人由独立董事中会计专业人士担任；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召集人由内部委员选举，并经董事会批准。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止。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及表决情况如下：

（1）同意选举何平先生、邵国新先生、沈建新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
员，其中何平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2）同意选举娄杭先生、郑金都先生、李磊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其中娄杭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3）同意选举郑金都先生、沈建新先生、邵国新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委员，其中郑金都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4）同意选举沈建新先生、娄杭先生、何思昀女士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其中沈建新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以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详见附件。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邵国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该议案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5、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1）同意聘任何思昀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2）同意聘任倪达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3）同意聘任刘海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4）同意聘任张有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该议案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以上副总经理简历详见附件。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何思昀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该议案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沈妹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该议案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楠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9、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徐春露女士为公司内审负责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该议案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件：

简历
何平先生：男，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高级经济师，工商管理

硕士。1986年参加工作，历任浙江省电子工业学校副校长，杭州微光电子设备厂厂长，杭州
市余杭区第九届政协委员，杭州市余杭区第十四届、十五届人大代表，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
职。现为公司董事长，全资子公司杭州微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全资子公
司微光（泰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市临平区第一届人大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平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90,417,600股，通过杭州微光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5,543,460 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41.79%。何平先
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何思昀女士
为父女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何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规定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邵国新先生：男，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专科学历。1989年参加工
作，历任浙江省电子工业学校学生科科员，杭州微光电子设备厂销售经理、副厂长，公司副董
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等职。现为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全资子公司微光（泰国）有限公司
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邵国新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58,125,600股，通过杭州微光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1,722,240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26.06%。邵国新
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邵国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2条所规定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沈建新先生：男，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学位，教授。曾任新加坡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电气电子工程学院博士后，英国 Sheffield University 电子
电气工程系研究助理，英国 IMRA Europe SAS, UK Research Centre 电气部研究工程师。
现任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建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沈建新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沈建新先生取得了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娄杭先生：男，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拥有高级会

计师职称，注册会计师非执业资格。曾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经理，浙江
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现任浙江舒友仪器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海德曼智
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娄杭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娄杭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娄杭先生取得了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郑金都先生：男，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一级律师。曾任

原杭州大学法学院讲师，原杭州国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副主任、合伙人，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主任、合伙人。现任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首席合伙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第十届
理事会副会长，浙江省法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副会长，杭州市三门商会会长，杭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外部监事，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金都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郑金都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郑金都先生取得了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李磊先生：男，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

程师。历任公司外转子风机事业部生产科长、冷柜电机事业部部长，子公司杭州微光电器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公司董事等职。现为公司董事、全资子公司杭州微光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磊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李磊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磊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规定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何思昀女士：女，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民盟盟员，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取得
了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历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等职。现为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全资子公司微光（泰国）有限公司董事，全资子公司杭州微光
进出口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杭州市临平区第一届政协常委。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思昀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3,229,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41%。何思昀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何平先生为父女关系，与其他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何思昀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2条所规定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倪达明先生：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历任
日立化成（新加坡）有限公司职员，浙江长城电子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员，浙江顺风电子技术
公司技术员，浙江鼎鑫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员，杭州微光电子设备厂销售部部长，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全资子公司杭州微光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等职。现为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营销中心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倪达明先生通过杭州微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本公
司股票538,200股，占公司总股本0.23%。倪达明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倪达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2条所规定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刘海平先生：男，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高级
工程师，全国旋转电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小功率电机分会委员，浙江省卓越工程师。历任浙
江联宜电机有限公司技术员、研发部部长，公司研发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董事。
现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海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刘海平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海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2条所规定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张有军先生：男，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高
级技师、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微特电机专业委员会委员。历任江苏靖江天马电机有限公司技
术员，江苏南通长江电器实业有限公司技术开发部部长助理、部长，深圳骏达电机厂项目工
程师，杭州微光电子设备厂技术科科长，公司技术部部长、研发部部长、ECM电机事业部部
长、外转子风机事业部部长、公司副总经理等职。现为公司副总经理、离心风机事业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有军先生通过杭州微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本公
司股票 174,038股，占公司总股本 0.08 %。张有军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有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2条所规定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沈妹女士：女，199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税
务师、中级会计职称。历任公司财务部会计、财务科科长、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财务
总监。现为公司财务部部长、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妹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沈妹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沈妹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规定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王楠女士：女，1991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取得
了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历任公司财务部会计、证券办公室副主任、证券办公室主任、证券
事务代表。现为公司证券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楠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王楠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楠女士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徐春露女士：女，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中级
会计师，中级审计师。历任杭州余杭燃料有限公司会计，杭州圆方置业有限公司会计，公司
会计、内部审计室副主任、内部审计室主任、内审负责人。现为公司内部审计室主任、内审负
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春露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徐春露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徐春露女士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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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鉴于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职工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为保证监事会顺利运行，公司于2024年
12月30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行政楼一楼会议室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或“会议”）。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提前通知期限，
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以口头通知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本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
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实际与会监事3人（其中监事董荣璋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公司
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经公司全体监事推举，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董荣璋先生主持，会议
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监事认真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选举董荣璋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

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件：

监事会主席简历
董荣璋先生：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高级技

师。历任杭州江潮电机有限公司技术科科长，杭州微光电子设备厂分厂副厂长、厂长，公司
外转子风机事业部部长，公司监事，公司董事等职。现为公司监事会主席、外转子风机事业
部部长、总经理助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董荣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董荣璋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董荣璋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2条所规定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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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内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
相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及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顺利完成换届选
举工作。2024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审负责
人；公司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任期三年，自

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具体如下：
1、非独立董事：何平先生（董事长）、邵国新先生（副董事长）、何思昀女士、倪达明先生、

刘海平先生、李磊先生；
2、独立董事：沈建新先生、郑金都先生、娄杭先生（会计专业人士）。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任职资格及人数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人数的比
例没有低于公司董事会人员的三分之一；公司不设职工代表董事，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

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何平先生（召集人）、邵国新先生、沈建新先生；
2、审计委员会：娄杭先生（召集人）、郑金都先生、李磊先生；
3、提名委员会：郑金都先生（召集人）、沈建新先生、邵国新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沈建新先生（召集人）、娄杭先生、何思昀女士。
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

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娄杭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
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本公告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及
《上海证券报》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任期三

年，自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具体如下：
股东代表监事：董荣璋先生（监事会主席）、陈华平先生；
职工代表监事：林金静先生。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任职资格及人数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不存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和直
系亲属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 2024年 12月 14日及本公告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报》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33）《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审负责人情况
1、总经理：邵国新先生；
2、副总经理：何思昀女士、倪达明先生、刘海平先生、张有军先生；
3、董事会秘书：何思昀女士；
4、财务总监：沈妹女士；
5、证券事务代表：王楠女士；
6、内审负责人：徐春露女士。
上述人员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聘任人员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人：何思昀女士、王楠女士
联系电话：0571-86240688
联系传真：0571-89165959
联系邮箱：service36@wgmotor.com、service37@wgmotor.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东湖街道兴中路365号
邮编：311199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本公告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及

《上海证券报》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四、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胡小明女士、沈梦晖先生任期届满后离任，离任后均不再担

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胡小明女士、沈梦晖先生未持有公司股

票。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张继生先生任期届满后离任，离任后仍在公司全资子

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张继生先生通过杭州微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数量为 174,0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离任后，张继生先生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在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前所做的相关承诺，公司将按规定办理相关事项。

胡小明女士、沈梦晖先生和张继生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对各位在

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平安中证沪港深线上消费主题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计票日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管理的平安中证沪港深线上消费主题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59793；基金简称：平安中证沪港深线上消费主
题ETF；场内简称：线上消费ETF平安；以下简称“本基金”），自 2024年 11月 29日起至 2024
年12月30日17：00止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持续运作平安中证
沪港深线上消费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具体安排详见本公司发布的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平安中证沪港深线上消费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公告》。

为了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顺利召开，本基金将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
之日（2024年12月31日）上午开市起至基金份额至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公告日或决议生效
公告日上午10:30停牌，10:30起复牌。敬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关注本基金停牌期间的流动性
风险。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投资者如有任何疑
问，可致电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00-4800(免长途话费)咨询。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1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新增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

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24年12月31日起新增以上机构为以下产品的销售机构。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24年12月31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以上机构办理以下产品的开户、申购、赎回、

定投、转换等业务。
基金代码

006932
006933
006934
006935
022139
021507
021508
013765
013766
020301
020302
003486
009405
003286
009404
012440
012441
019285
019286
002795
009403
014710
014711
008596
008597
018253
018254
010239
010244
015625
015626
008726
008727

基金名称

平安0-3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0-3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3-5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3-5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3-5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平安CFETS0-3年期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CFETS0-3年期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恒泰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恒泰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惠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惠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惠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惠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惠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惠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惠信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惠信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惠旭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惠旭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惠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惠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惠韵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惠韵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乐顺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乐顺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瑞尚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瑞尚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添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添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添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添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否定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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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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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否转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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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902
012903
011761
011762
022076
021576
021577
016621
016622
015938
015939
012909
012910
013343
013344
015882
015883
016662
016663
013375
013376
009227
009228
009229
014081
014082
009721
009722
009336
009337
022074
022075
021574
021575

平安添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添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鑫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鑫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鑫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
平安研究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研究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盈诚积极配置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
平安盈诚积极配置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C
平安盈福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A
平安盈福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C
平安盈盛稳健配置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A
平安盈盛稳健配置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C
平安盈欣稳健1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
平安盈欣稳健1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C
平安盈泽1年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A
平安盈泽1年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C
平安元福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元福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元鑫12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元鑫12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增鑫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增鑫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增鑫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平安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中债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中债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元嘉90天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A
平安元嘉90天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C
平安元恒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元恒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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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一产品各份额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二、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转换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活动解

释权归销售机构所有，请投资者咨询销售机构。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以
及转换业务的申购补差费率均不设折扣限制，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销售机构决定和执行，
本公司根据销售机构提供的费率折扣办理，若销售机构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变更，以销售机构
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三、重要提示
1、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

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
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上述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的每期最低扣款金额详见招募说
明书及相关公告，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于或高于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要求的最低
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
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
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业
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参见本公司网站的《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
则说明的公告》。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108
网址：www.csc108.com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
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
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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